2023年和布克赛尔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
项目资金及任务结转至2026年使用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2025年自治区党委一号文件部署要求，有序推进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2023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工作结转至2026年实施，根据《2023年和布克赛尔县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确保完成我县2023年项目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剩余82442.89亩任务，项目区残膜回收率达到85%以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县域基本情况。和布克赛尔县自农作物覆膜技术推广以来，使用农膜时间长达20年左右。目前，我县地膜覆盖栽培技术已从棉花发展到其它农作物，包括食葵、玉米、籽瓜类和加工辣椒等。我县地膜使用面积已达到26.832万亩，以2025年为例，其中玉米7.0502万亩、棉花14.941万亩，其他作物4.841万亩（食葵、油料等）。  
（二）地膜覆盖应用与回收利用状况。和布克赛尔县棉花、玉米等作物覆膜种植面积占到总播面积的81.96％，2025年度地膜回收率达85.03%。
二、基础条件
（一）县域内地膜回收利用体系情况。和布克赛尔县没有废旧地膜加工企业；没有能进行能源化利用的符合环保要求的垃圾焚烧厂、火电厂、水泥窖等企业；正规的农用残膜回收机械少，农用残膜回收均是农户通过采用搂膜机、残膜回收一体机、人工捡拾等方式回收田间废旧地膜。截至目前，全县共设置残膜回收临时堆放点4个，每年参与残膜回收工作人员300余人，2025年地膜使用量957余吨，回收量为1806余吨（折算回收净重约900吨）。
（二）地膜监测统计情况。自2019年开始，由自治区统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对我县开展10个残膜监测点监测情况来看，2025年和布克赛尔县地膜平均残留量为4.18公斤/亩，其中：向日葵覆膜地块平均残留量4.22公斤/亩，玉米覆膜地块地膜平均残留量4.28公斤/亩，棉花覆膜地块地膜平均残留量4.17公斤/亩。
[bookmark: _Toc24689]（三）地膜生产和再利用情况。目前，和布克赛尔县没有地膜生产企业，没有地膜销售网点，历年来农户使用地膜均采购于昌吉州、北屯市、兵团184等周边县市。
三、实施必要性
一方面我县农户普遍覆盖0.01毫米标准地膜，长期种植棉花、食葵等经济作物，地块地膜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由于新材料地膜和地膜回收技术跟不上，残膜长期残留在农田土壤中，造成“白色污染”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我县天气影响每年秋季回收时间紧、任务重，严重影响我县残膜回收进度。通过调查，废旧地膜主要残留于30cm左右的耕层土壤，0-20cm土层占总残留量的80%，严重影响播种质量和出苗率。此外，田间地头散落堆放的残膜严重影响村容村貌，污染农村环境。所以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截至目前，我县暂无专业残膜回收循环回收利用企业，暂未形成有效的废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这些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棘手问题。通过项目实施，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残膜回收工作方案，继续改进完善残膜回收机适应性，提高回收质量，降低含杂率，实现残膜回收与资源化再利用有效衔接。
四、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任务目标
落实国家、自治区和地区相关补贴激励政策，按照每年上级下达的项目推广任务和资金，本着农民（或生产主体）自愿、残膜依法回收、环境改善的良性循环发展原则，通过直接补助、间接补助等适应本区域特点的多种补助方式，对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的农户、合作社给予适当补贴，做好我县2026年82442.89亩（任务分配如附件二）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工作，建立健全科学高效回收利用体系，积极引进专业残膜回收循环回收利用企业，不断健全废旧地膜回收网络体系。
（2） 重点任务
1、 适用范围。在棉花，瓜菜等主要覆膜作物，推广使用0.015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加厚高强度地膜覆盖使用时间和力学性能指标应不低于《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GB13735-2017)中I类耐老化地膜有关要求，且产品原材料中不得加入再生料及国家明确禁止使用，不利于作物生长或污染土壤的有害助剂，总灰分控制在0.5%以内。
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论证和性能检测，棉花可推广使用0.012毫米及以上厚度的地膜，经过充分论证力学性能指标：纵、横向拉伸负荷≥3.2N，纵、横向断裂标称应变≥500%，纵、横向直角撕裂负荷≥1.5N；紫外灯人工模拟气候老化实验312小时后的力学性能指标：纵、横向拉伸负荷≥2.0N，纵、横向断裂标称应变≥250%；农田覆盖使用180天后力学性能指标：纵、横向拉伸负荷≥1.6N，纵、横向断裂标称应变≥250%；地膜产品中灰分（质量份数）含量≥0.5%，保障地膜使用后能够有效回收。
我县参照自治区论证会方式，组织农机、农技、检测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对于确定不适宜推广0.015毫米的作物（食葵、玉米、辣椒等），可使用0.012毫米及以上厚度的地膜。
2、 补贴方式。补贴形式以直接补助为主、间接补助为辅，按照自主申报，村队核实、乡镇100%复核，核对购买数量、使用面积后；农业农村局联合财政局抽查30%，审核确认后，申请财政部门支付补助资金。
3、 补贴标准。项目补助资金262.715436万元，亩均补助24元，补助面积82442.89亩。
表：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项目资金分配及概算表
	序号
	任务
	内容
	数量
	补贴标准
	拟实施单位
	中央补助资金小计
（万元）

	1
	推广应用加厚高强度地膜
	示范区全面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补贴机制
	82442.89亩
	24元/亩
	农户、合作社等
	197.862936

	2
	残膜临时堆放点
	残膜临时堆放点租赁、维护、清运等
	3个
	20万元/个
	新疆农业大学（第三方）
	60

	3
	法规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培训、农业执法
	宣传、培训、农膜执法检查
	----
	----
	县农业农村局
	4.8525

	合计
	
	262.715436


五、保障措施。
（一）责任分工：
1.农业农村局：负责农田地膜使用、回收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农田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加强农田地膜使用控制，执行自治区废旧农田地膜分类分级标准，为农田地膜回收、再利用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等。
2.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农田地膜生产、销售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3.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县分局：负责农用薄膜使用回收过程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4.财政局：负责本县农田地膜相关资金的预算分解下达、资金审核拨付及使用监管责任，保证资金的有效性、合规性、安全性。
[bookmark: _GoBack]（二）强化组织领导。本项目由和布克赛尔县人民政府牵头领导，组织县农业农村局、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县分局、县财政局具体实施。统筹规划，协同推进。由县农业农村局制定具体的项目实施方案，保障项目的有效运行。县财政局负责项目资金的拨付，保障资金专款专用，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和布克赛尔县分局和农业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执法宣传，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各示范区具体落实。建立地膜科学使用回收利用体系的长效运行机制。
（三）强化资金管理。抓好补助资金落实落地工作，定期调度和报送资金使用进度。加强绩效考核评价，保障资金规范使用，做到专款专用，采用适当形式公示补贴发放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杜绝弄虚作假行为，不得套取、挤占、截留、挪用补贴资金，确保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六、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该项目实施可进一步提高地膜的增温、保墒、除草作用，提高农作物产量。清除残膜可以缓解由残膜污染引起的作物减产，预计可使作物增产15％以上、持续增收效益明显，
（二）社会效益。该项目实施有利于提高残膜的回收率，既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又实现废旧资源再生利用，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项目实施，扶持企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废旧地膜加工再利用水平，增强整体经济发展。
（三）生态效益。该项目实施可从根本上解决覆膜种植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净化土壤，改善土壤生态环境，保护农田土壤、实现地膜覆盖技术条件下土壤的水肥和微生物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加厚高强度地膜的使用，可以基本全部回收当季地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向好，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附件1：
2026年申报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流程
为切实做好2026年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工作，规范申请办理和核验行为，防范管理风险，提高办补效率，进一步便民利民，根据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政策实施相关规定，结合和布克赛尔县实际，进一步规范2026年春季申办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具体流程如下：
1、使用加厚高强度地膜农户实名制台账（各乡镇）。
2、产品合格证（产品名称、类别、标称厚度、宽度、参考长度、净质量、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名称、地址、执行标准、检验员印章等）。
3、购买加厚高强度地膜发票（加厚高强度地膜使用的农户与种植大户实名制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4、与厂家签订的购膜合同。
5、地膜生产厂家第三方合格的CMA检验报告。
6、补贴对象身份证、“一卡通”复印件。
7、乡镇验收单。
各乡镇核验核查农户与种植大户使用的农膜和农作物面积、并在村队（社区）及乡镇公示审核无误后向县农业农村局申报补助资金申请，由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等核验审核通过后，将把加厚高强度地膜补助通过“一卡通”发放到农户账户里。



附件2：
和布克赛尔县2026年使用加厚高强地膜农作物面积及补助资金分配表

	序号
	乡镇（场）
	补助面积（亩）
	补助资金（万元）

	1
	查和特乡
	43100
	103.44

	2
	夏孜盖乡
	13300
	31.92

	3
	和什托洛盖镇
	6325.89
	15.182136

	4
	查干库勒乡
	5290
	12.696

	5
	铁布肯乌散乡
	6330
	15.192

	6
	巴音傲瓦乡
	6630
	15.912

	7
	莫特格乡
	1467
	3.5208

	
	合计
	82442.89
	197.862936


注：可使用具有与0.015毫米同等强度的0.012毫米加厚高强度地膜。
1

附件3
	                                    地膜使用台账                                                       月

	序号
	使用日期
	使用人
（购买人）
	联系方式
	地膜名称
	使用地点
	使用作物
	使用面积（亩）
	使用量（公斤）
	规格
	品牌（生产企业）
	执行标准
	生产日期
	销售单位（门店网点）

	
	
	
	
	
	
	
	
	
	厚度（mm）
	宽度（mm）
	
	
	
	

	1
	
	
	
	
	
	
	
	
	
	
	
	
	
	

	2
	
	
	
	
	
	
	
	
	
	
	
	
	
	

	3
	
	
	
	
	
	
	
	
	
	
	
	
	
	

	4
	
	
	
	
	
	
	
	
	
	
	
	
	
	

	5
	
	
	
	
	
	
	
	
	
	
	
	
	
	

	6
	
	
	
	
	
	
	
	
	
	
	
	
	
	

	7
	
	
	
	
	
	
	
	
	
	
	
	
	
	

	乡镇（签字、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日期：

	地膜回收台账

	序号
	回收日期
	上缴面积（方）
	上交重量（公斤）
	实际重量（公斤）
	金额（元）
	缴膜人（主体名称）
	种植地点
	联系方式
	签名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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